
督察申请
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：
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：
我司是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（2025）粤0113民初1877号和（2025）粤0113民初1879号广东书凡物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下称书凡物业公司）与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碧分公司（下称碧桂园服务华碧分公司）物业服务纠纷一案当事人（一审被告）书凡物业公司。一审判决在法律适用、事实认定、程序正当、释法说理都存在明显或违法、或不当、或模糊，特别是：
一、对是否有过“充值电费”的认定上，明显存在法官刻意诱导提问和扭曲事实，强加推理，特请求贵院督察部门调取庭审录音录像和庭审笔录，加强督察。
二、原告声称“曾经向电力部门申请移交电力设施设备，被告知可以不移交”，且该陈述被一审法院采纳，明显存在枉法裁判，非常明显，原告不是建设单位，怎么可能去申请移交，显然是虚假陈述。虚假陈述不仅不承担不良后果，还被采信。直接导致“物业服务单位可以控制用电权”的荒诞判决（虽然判决书没直接这么表述，但结果就是）。同时，一审法院就直接否定了“电力部门向最终用户收费”的法律强制性规定。
[bookmark: _GoBack]我司认为，民事主体重在实事求是陈述和依法办事，司法部门重在公正司法，辨明是非，定分止争。一审法院的判决，在依法治国政治立场、营造良好营商环境、定分止争的司法功能都已背离缺失。公权力和法律乃国之重器，每个人都必须敬畏和维护。
请贵院对该案进行督察，发挥定分止争功能，维持公正司法，争取案结事了，维护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法治社会。
通讯地址：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广场花园6幢东梯一楼
联系人：杨秋燕，电话13192300012
电子邮箱：property@gdshufan.com
此致！
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
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
 
申请人：广东书凡物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2025年6月4日 



附：报警录音等相关资料。足以再现上诉人案发时点出租清扫时被断电的情形，烦请扫描公司网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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